附 1：相关法律法规 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 

第五十八条 学校、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、酒吧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。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、酒吧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的经营者，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；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戏设备，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，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。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、限入标志；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，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。 

第一百二十三条 相关经营者违反本法第五十八条、第五十九条第一款、第六十条规定的，由文化和旅游、市场监督管理、烟草专卖、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营业执照、吊销相关许可证，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。
二、《湖南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

编码 4 从轻处罚适用情形“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1 年内首次接纳未成年 人的”；处罚标准“警告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 1.5 万元以下罚款”。

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 

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。 

当事人有违法所得，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，应当予以没收。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。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附 2：复议机构地址及联系方式
复议机构：洪江市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办公室地址:洪江市司法局一楼102室。

联系电话:0745-7732159

